
議決同意事項原住民家戶代表指派書 

比亞豪(Pyahaw)部落 
111年第2次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

原住民家戶代表指派書1
 

   茲因比亞豪(Pyahaw)111年8月26日召開同意事項部落會議，戶長      

       (簽名)特指派本家戶之家屬       君
2
，代表本家戶出席，並就上 

述同意事項行使表決權。 

戶 長：  
 
戶籍地址：  
聯絡地址：  
聯絡電話： 

受指派人： 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聯絡地址：  
聯絡電話：   
 
 
此致 

比亞豪部落會議 
 

 

 

 

 
 

指派日期 年 月 日 
 

備註：請注意，受指派人本身不得為原住民家戶代表，一人不得領兩票；出示本書者應為該戶年滿20歲且具原

住民身分之家屬一人。 

 

不得為原住民家戶代表 


	比亞豪(Pyahaw)部落

